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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議程 

一、時    間：115 年 1 月 27 日（二）上午 10 時 

二、地    點：線上會議（GOOGLE MEET 連結：https://reurl.cc/zKR0gk） 

三、主 持 人：蔡哲銘校長                            紀 錄：陳雅惠 

四、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五、校長指示： 

六、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1. 註冊組預計 2 月 2 日中午過後進行國中及高中校務行政系統升級作業，請

各處室當日上午11時過後勿使用系統以免資料遺失，若有學期及學年資料

請先處理。 

2. 103班已回立志樓原班上課。106及 213班待開學後視學生復原狀況再決定

上課教室。 

3. 國九寒輔課自 1 月 26 日(一)至 30 日(五)，請保全每早開啟立志樓中間及

合作社旁鐵捲門。 

4. 各處室如有調整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協助行政教師、專案授課節數，請重

新上簽，並於 2 月 4 日(四)前送教務處彙整，以利教務處重算教師超時授

課節數。 

【教學組】 

1. 1/29(四)全天至 1/30(五)半天為高中部補考，會使用高三棟教室、大會議

室及海攬班 214 教室。若有辦理活動或球隊練習，音量請小聲，盡量避免

影響到補考的學生。 

2. 2/23(一)至 2/26(四)為高二教育旅行 

(1) 目前已收到不參加學生之名單共 88位。 

(2) 不參加之學生自習地點：1F大會議室。 

(3) 遺留課務及專任教師看自習資訊目前統整中，資料整理好後，會再轉知

給老師們。 

【註冊組】  

【設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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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 

1.114-2高三多元選修AB班群課程異動，週二上午第3、4節開設之「Desmos 

藝數畫 A」選課人數為 16 人，其中 6 人未上網選課由系統強制排定導致

上、下學期課程重複，若將 6名學生轉去其他課程，「Desmos 藝數畫 A」

課程會低於最低開課人數12人，經與開課教師確認後，同意停開此門課，

課務組後續作法如下： 

(1) 因 AB 班群採即時選課制，故系統端無其他志願序可遞補，有選課的 10

位學生，採用發 mail 及委由導師轉知方式，提供其他課程志願選填；

未選課的6名同學，則由課務組從後台確認上、下學期無重複後，以各

課程人數平均排入為原則。 

(2) 目前高三多元週二上午第 3、4節開課名稱及人數如下： 
面試攻略 A 22 

練出英文新高度 A 22 

Desmos 藝數畫 A 16 

從電影看國際關係 A 20 

影視史學 A 20 

國際合作與環境資源 25 

美味食驗室 A 21 

一起玩 Python 程式：新手寫程式也可以這麼簡單！（網路課程） 25 

2.各處室針對學生辦理之講座，請提出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申請，流程

如下：(相關表格：Y/教務處/課務組/15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 

(1) 開學第三週前-提出申請表。申請表內課程大綱及教材內容簡介請書寫

內容，若填寫”如附件”，則請提供附件作為審查依據。 

(2) 校外人士入校當天-簽署入校須知文件。 

(3) 若邀請對象符合”無須再進行審查之人員”(詳現場執行 Q&A)，請於審

查會議中提出說明。 

(4) 申請表及入校須知文件，請依規定時間交至課務組，由課務組彙整後呈

審查會議。 

(5) 114-2 審查會議預計於第五週辦理。 

【教務組】 

1.1/26(一)至 1/30(五)為國九寒輔，開設 3 個班級，是用 903-906 教室，再

請警衛協助開鐵門，另外，若有在附近練習的球隊請小聲一點。 

2.1/30(五)建中至本校辦理營隊，截至目前已有25人報名，使用活動中心3F

葫蘆教室及鳥巢教室。  

3.3/9(一)-3/12(四)為高國中教研會，再請各處室若有資料要放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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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五)前協助放置 Y 槽，路徑如下：Y 槽/3.教務處專區/01 教研會專區/

【請於 0206 前填寫】114-2 期初教研會各處室資料 

【特教組】 

【國中部資優】 

1.本校 115 年度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課程將於 115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開始

進行課程，至 11月為止，上課時間為禮拜六。 

2.資優鑑定： 

(1) 資格：七年級學生國文、英文、數學或生物上學期定期評量成績平均

百分等級 97以上，即可報名。 

(2) 報名時間：2/26~ 3/11，需使用單一身分登入校務行政系統報名 

(3) 校內報名說明會：2/25 中午 

(4) 開學後會通知符合資格之學生，詳細報名方式會再告知學生，若有其

他問題請洽特教組。 

3.1/7 籌備 115 學年區域衛星資優會議中，資優中心仍要求本校持續承辦區

域衛星課程方案，因與原士林區資優業務輪序有所不同，故提請討論。 

【身障】 

北區特教資源中心來電徵詢「12 年就學安置自閉症組輪序」一事，起因為

成功高中因建設新大樓所以無法於116-117學年承辦此業務，故詢問後續學

校是否願意提早支援輪序，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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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  

【訓育組】 

1.2/23(一)至 2/26(四)辦理高二戶外教育旅行。 

2. 3/6(五)辦理親師座談會，再請各處室協助如有要提供給家長的資料，請

於 3/2 日前提供給訓育組。 

【衛生組】 

【體育組】 

【生輔組】 

【生教組】 

  

(三) 總務處： 

1.校園空間盤整討論：藝采樓二樓管樂教室閒置多年，反觀檔案室提供藝采

樓教師須借用檔案室作為教具放置空間；研擬於寒假間整理管樂教室，將

該空間用於教學空間。 

2. 校舍各項修繕說明： 

（1）藝采樓 1 樓男廁外車道地下管路整理，

預計進行地下管路整理及路面凹陷整

平，刨除部分回填防滑水泥，避免再度

凹陷。(廠商報價 2萬 4,000 元) 

（2）活動中心 B1 儲水水池抽水馬達故障，需進行檢修及更換耐高溫軸等零

件。(廠商報價 1萬 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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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藝采樓 3 樓洗手台水槽漏水，影響 2 樓表藝教室天花板滲水，擬進行維

修及防水工程。 

3.請各標案主持人或召集人，如有臨時請假需求，因事關當處室業務及與會

同仁、標案廠商行程之配合，請務必提前告知，以利調整安排。 

【事務組】 

【出納組】 

【文書組】 

 1. 114 學年度下學期重要會議日程表(如附件)，請自行載存並配合與會。  

 

(四)輔導室： 

【輔導組】 

1.繁星推薦預填輔導說明會：2 月 25 日(三)12:30~13:00，對象：校排前 50%

的高三生。 

2.繁星預填輔導：2 月 25 日(三)第五節至 3 月 2 日(一)，依校排分時段進行

預填輔導。 

3.「申請入學：選擇校系的策略與原則」講座：3 月 6 日(四)12:30~13:00，

對象：高三生，講師：多元策關鍵報告 李承泰。 

4.115 學年度特殊選才榜單 (截至 1/26(一)，共計 14 人上榜) 

 

 
編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報到校系 

1 301 21 蘇惟晨 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系 

2 308 25 郭奕麟 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3 308 31 蔡淳宇 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4 310 7 李蕙羽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5 312 1 吳欣庭 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6 312 4 林宥蓁 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系 

7 312 6 浦田真衣 中興大學 化學系-乙組 

8 312 8 陳馨 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9 312 15 賴以欣 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10 312 17 薛羽彤 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11 312 19 蘇容瑾 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12 312 22 何宥頡 中興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3 312 32 童浚閎 嘉義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4 312 36 劉家向 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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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組】 

1.【114-2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有 30 位學生參加，2 月 24 日開始上課，預計

於 2月 23 日中午召開行前說明會。 

2. 3 月 6 日(五)19：30-21：00 辦理【技職教育宣導暨適性入學宣導】，對

象：國中部家長，講師：松山家商儲家榛主任，地點：校史室。 

3. 3月 13日(五)11：10-12：00辦理【適性入學宣導】，對象：國九學生，講

師：木柵高工李自瑞老師，地點：演藝廳。 

4. 3月 20日(五)11：10-12：00辦理【技職教育宣導】，對象：國八九學生，

講師：大安高工陳德貴主任，地點：演藝廳。 

5. 3 月 23 日(一)至 4 月 10 日(五)辦理【升學資料靜態展】，預計展出基北區

高中職及五專共約 100 間學校簡介資料，地點：生涯教室。 

 

(五)圖書館： 

【資訊媒體組】 

【電腦室】 

 

 (六)研究發展處： 

1. 3 月 3日(二)姊妹校西武台千葉高校之歡迎式將於演藝廳舉行。 

 

(七)人事室：  

1.防治職場霸凌宣導: 

(1)依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

辦理。 

(2)職場霸凌：指本機關人員於職務上假借權勢或機會，逾越職務上必要合

理範圍，持續以威脅、冒犯、歧視、侮辱、孤立言行或其他方式，造成敵

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不友善工作環境，致本機關員工身心健康遭受危

害。但情節重大者，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 

(3)本校應積極防治職場霸凌事件之發生，落實建構免受霸凌侵犯之職場環

境，同仁得於職場霸凌行為終了時起 3 年內，以言詞或書面向霸凌者所屬

機關人事室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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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計室： 

 

七、提案討論： 

 

八、臨時動議： 

【校長室報告】 

 1.114 學年度教育品質保證計畫。 

 2.115 校長考評事宜。 

 

九、散會：11 時 3分 


